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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函
地址：10050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6號

聯絡人：王思穎

聯絡電話：23959825#3756

電子信箱：a811118@cdc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疾管慢字第109030021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附件請至本機關外部網站HTTP://dloadap.cdc.gov.tw/DL/DL1/DLI100.aspx 下

載) 識別碼：L6OLWM5Y

主旨：檢送本署製作之「長期照顧服務員-愛滋防治知能及防護

措施」中文及外(英、越、泰、印)語版簡報資料(如附

件)，惠請貴單位運用於長照機構及照顧服務員相關教育

訓練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我國透過預防、篩檢及治療等之多元愛滋防治策略，愛滋

疫情已受到良好控制，絕大多數感染者體中血液已經檢測

不到病毒量。愛滋病如同慢性疾病一樣，感染者之生活狀

態及平均餘命與一般民眾無異，亦同時也會有長期照護的

需求。

二、為使長期照顧服務員有正確的愛滋防治知能及防護措施，

以提升愛滋感染者之照護品質，敬請貴單位將旨揭簡報資

料提供權管之照護機構，並納入照顧服務員或照護機構相

關教育訓練課程。

正本：勞動部、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、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、衛生福利部護

理及健康照護司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

副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、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、財團法人台灣關愛基金會、財團法人

台北市愛慈社會福利基金會、社團法人台灣世界快樂聯盟、社團法人台灣愛之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HA1090006756

■■■■■■花衛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3/10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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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協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懷愛

協會、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、中華身心健康促進暨研究協會、社團法

人彰化縣馨滋關懷協會、財團法人護理人員愛滋病防治基金會、台灣愛滋病學

會、社團法人台灣愛滋病護理學會、社團法人台灣預防醫學學會、社團法人台灣

新滋識同盟

42


